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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或“中国神华”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

于2019年1月10日以书面方式发出通知， 于2019年1月29日在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西滨河

路22号以现场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10人，亲自出席董事9人，米树华董事因公请

假，委托高嵩董事代为出席并投票。 会议由凌文董事长主持，董事会秘书黄清参加会议，全

体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并批准以下议案：

一、《关于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生产计划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有权表决票数10票，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关于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投资方案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有权表决票数10票，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关于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经营计划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有权表决票数10票，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关于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资金预算与债务融资方案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有权表决票数10票，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五、《关于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金融衍生工具业务年度方案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有权表决票数10票，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详见与本公告同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相关公告。

六、《关于公司聘任2019年度外部审计师的议案》

全体独立非执行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董事会审议并批准：

1、通过本议案，提请公司2018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审议批准聘任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和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分别为公司2019年度国内、国际审计机构，

聘期至2019年度股东周年大会结束时终止；

2、提请公司2018年度股东周年大会授权由凌文董事长和审计委员会主席钟颖洁董事

组成的董事小组决定上述两家审计机构酬金。

议案表决情况：有权表决票数10票，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上述决议为公司商业决定。 除上述披露内容外，截至本公告之日，本公司董事会、审计

委员会、德勤·关黄陈方会计师行及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本公司2018

年度的国际及国内审计师）并无任何需要提请本公司股东注意的其他事项。

七、《关于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对外捐赠预算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有权表决票数10票，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八、《关于调整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总部职能部门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有权表决票数10票，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九、《关于修改〈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信息披露制度〉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有权表决票数10票，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原《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事项内部报告制度》和《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

公司社会责任报告编印及使用管理办法（试行）》废止，相关内容并入《中国神华能源股份

有限公司信息披露制度》，并将该制度更名为《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信息披露及重

大事项内部报告管理办法》。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信息披露及重大事项内部报告管理办法》同时与本公告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

十、《关于修改〈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防止内幕交易管理办法〉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有权表决票数10票，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按照本公司制度管理办法规定的格式及内容要求，并突出内幕信息及知情人登记管理

工作，将《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防止内幕交易管理办法》更名为《中国神华能源公

司内幕信息及知情人登记管理办法》，并对相关章节进行修订。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内幕信息及知情人登记管理办法》同时与本公告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

特此公告

承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命

董事会秘书 黄清

2019年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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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9

年度

金融衍生工具业务年度方案的公告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9年1月29日，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金融衍生工具业务年度方案的

议案》。本公司2019年度金融衍生工具业务年度方案（“金融衍生工具业务年度方案” ）具

体内容如下：

一、业务目的

因本公司存在并可能继续发生以外币计价的债务，在当前人民币日趋国际化、市场化

的宏观环境下，为有效防范因人民币汇率波动带来的外币债务汇率风险，根据本公司风险

管控原则和策略，拟结合实际需要，选择适合的市场时机开展外汇衍生工具交易业务。

同时，本公司境外建设和运营的项目，因项目贷款为浮动利率的美元贷款，为有效防范

因美元利率波动带来的利率风险，根据本公司风险管控原则和策略，拟结合项目实际需要，

选择适合的市场时机开展美元利率衍生工具交易业务。

此外，本公司拟通过办理结构性存款提高存款收益。因结构性存款预期收益率与汇率、

利率、大宗商品价格等因素挂钩，为有效防范因汇率、利率、大宗商品价格等因素波动带来

的市场风险，根据本公司风险管控原则和策略，拟结合实际需要，选择适合的市场时机开展

相关金融衍生工具交易业务。

为提前做好相关筹划和准备工作，以便在有利市场时机下迅速反应、完成交易，本公司

制定了金融衍生工具业务年度方案，并经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批准。

二、业务品种

本公司拟仅选用远期、互换、期权，且易于估值的简单型金融衍生产品作为金融衍生产

品的业务品种。

三、业务规模

金融衍生工具业务额度如下：针对日元债务汇率风险，额度为不超过322.04亿日元；针

对现有美元债务汇率风险，额度为不超过3.17亿美元；针对美元债务利率风险，额度为不超

过10.69亿美元；针对潜在结构性存款市场风险，额度为不超过等值人民币100亿元。

上述额度的设定，均依据对汇率及利率等风险敞口金额的测算，实际执行时将以届时

的风险敞口金额为上限。

本公司没有任何使用杠杆工具放大上述业务交易规模的计划。

四、风险分析

1、市场风险：当市场汇率或利率走势与预期发生较大偏离时，本公司利用金融衍生工

具事先锁定的外债融资成本，可能高于不进行保值交易情况下发生的成本，从而造成财务

成本上的增加。此外，较大的汇率波动也会导致金融衍生工具本身产生大额公允价值变动，

如果不能与现有债务做到完全对冲，可能会对本公司账面损益造成一定影响。

2、信用风险：如果选定的金融衍生工具交易对手出现信用违约，交割时不按照约定的

价格或金额执行，可能导致本公司无法正常通过保值交易弥补对外币债务还本付息时承担

的汇兑损失。

3、操作性风险：在从事金融衍生工具业务过程中因人为操作失误或内部控制机制不完

善等主观和客观因素，导致交易执行上的不准确或不及时，从而造成交易损失。

五、风险控制措施

1、明确金融衍生工具的使用目的和原则，坚持以套期保值为目的，充分利用金融衍生

工具在对冲和转移外币债务风险方面的效用，杜绝一切具有投机目的的高风险交易。 在交

易工具的使用上严格遵循交易配比、反向对冲、平衡损益、简单性和系统性等交易原则。

2、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授权手册等相关规定，强化本公司外汇风

险内部管控体系建设，建立健全金融衍生工具交易管理制度办法和流程，清晰界定业务交

易审批和执行层面的权责划分，严格分离内控、交易、会计核算岗位人员，确保每一笔金融

衍生工具业务交易的合规性和有效性。

3、仅与具有合法经营资质、信用评级高的大型银行开展金融衍生工具业务。

六、会计核算原则

本公司将严格遵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及其指南中有关金

融工具的核算规定，对所开展的金融衍生工具交易业务进行相应的核算处理。

请投资者注意，在本公司董事会批准金融衍生工具业务年度方案后，本公司可能在当

前市场汇率及利率走势和波动性预期下开展金融衍生工具交易业务，但是并不意味本公司

一定会在2019年度内进行金融衍生工具业务交易。

特此公告

承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命

董事会秘书 黄清

2019年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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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股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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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股简称：曙光转股

曙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曙光转债”开始转股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可转债转股代码：191517

●转股简称：曙光转股

●转股价格：51.28元/股

●转股期起止日期：2019年2月11日至2024年8月6日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8]1064号文核准，曙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8月6日公开发行了1,12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

100元，发行总额112,000万元，期限6年。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18]117号文同意，公司11.20亿元可转换公司债

券将于2018年8月23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曙光转债” ，债券代码

“113517” 。

根据有关规定和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

书” ）的约定，公司本次发行的“曙光转债”自2019年2月11日起可转换为本公司股份。

二、曙光转债转股的相关条款

（一）发行规模：人民币112,000万元。

（二）票面金额：人民币100元/张。

（三）票面利率：第一年0.40%，第二年0.60%，第三年1.00%，第四年1.50%，第五年

1.80%，第六年2.00%。

（四）债券期限：6年，自2018年8月6日至2024年8月6日。

（五）转股期起止日期：自2019年2月11日至2024年8月6日。

（六）转股价格：51.28元/股。

三、转股申报的有关事项

（一）转股代码和简称

可转债转股代码：191517

可转债转股简称：曙光转股

（二）转股申报程序

1、转股申报应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报盘

方式进行。

2、持有人可以将自己账户内的曙光转债全部或部分申请转为本公司股票。

3、可转债转股申报单位为手，一手为1000元面额，转换成股份的最小单位为一股；同

一交易日内多次申报转股的，将合并计算转股数量。 转股时不足转换1股的可转债部分，本

公司将于转股申报日的次一个交易日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以现金兑付。

4、可转债转股申报方向为卖出，价格为100元，转股申报一经确认不能撤单。

5、可转债买卖申报优先于转股申报。 对于超出当日清算后可转债余额的申报，按实际

可转债数量(即当日余额)计算转换股份。

（三）转股申报时间

持有人可在转股期内（即2019年2月11日至2024年8月6日）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日的

正常交易时间申报转股，但下述时间除外：

1、曙光转债停止交易前的可转债停牌时间；

2、本公司股票停牌时间；

3、按有关规定，本公司申请停止转股的期间。

（四）转债的冻结及注销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对转股申请确认有效后，将记减（冻结并

注销）可转债持有人的转债余额，同时记增可转债持有人相应的股份数额，完成变更登记。

（五）可转债转股新增股份的上市交易和所享有的权益

当日买进的可转债当日可申请转股。 可转债转股新增股份，可于转股申报后次一个交

易日上市流通。 可转债转股新增股份享有与原股份同等的权益。

（六）转股过程中的有关税费

可转债转股过程中如发生有关税费，由纳税义务人自行负担。

（七）转换年度利息的归属

曙光转债采用每年付息一次的付息方式，计息起始日为本可转债发行首日，即2018年

8月6日。 在付息债权登记日前（包括付息债权登记日）转换成股份的可转债不享受当期及

以后计息年度利息。

四、可转债转股价格的调整

（一）初始转股价格和最新转股价格

公司本次可转债的初始转股价格为人民币51.28元/股。 自“曙光转债”发行至今，公司

未发生需调整转股价格的事项，因此“曙光转债”的转股价格仍为人民币51.28元/股。

（二）转股价格的调整方法及计算公式

在本次发行之后，当公司发生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不包括因本次发行的可转

债转股而增加的股本）、配股以及派发现金股利等情况时，公司将按上述条件出现的先后

顺序，依次对转股价格进行累积调整，具体调整办法如下：

送红股或转增股本：P1=P0/（1+n）；

增发新股或配股：P1=（P0+A×k）/（1+k）；

上述两项同时进行：P1=（P0+A×k）/（1+n+k）；

派发现金股利：P1=P0-D；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P1＝（P0－D＋A×k）/（1+n+k）。

其中：P0为调整前有效的转股价，n为该次送股率或转增股本率，k为该次增发新股率

或配股率，A为该次增发新股价或配股价，D为该次每股派送现金股利，P1为调整后有效的

转股价。

公司出现上述股份和/或股东权益变化时，将依次进行转股价格调整，并在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指定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董事会决

议公告，并于公告中载明转股价格调整日、调整办法及暂停转股期间（如需）。 当转股价格

调整日为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转股申请日或之后，转换股份登记日之前，则该持有人

的转股申请按公司调整后的转股价格执行。

当公司可能发生股份回购、公司合并、分立或任何其他情形使公司股份类别、数量和/

或股东权益发生变化从而可能影响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的债权利益或转股衍生权益

时，公司将视具体情况按照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则以及充分保护持有人权益的原则调整转

股价格。有关转股价格调整内容及操作办法将依据当时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证券监管部门

的相关规定来制订。

（三）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

（1）修正条件及修正幅度

在本可转债存续期间，当公司股票在任意三十个连续交易日中至少十五个交易日的收

盘价格低于当期转股价格80%时，公司董事会有权提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方案并提交公司

股东大会表决，该方案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方可实施。 股

东大会进行表决时，持有公司本次发行可转债的股东应当回避；修正后的转股价格应不低

于该次股东大会召开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和前一交易日的公司股票交易

均价，同时，修正后的转股价格不得低于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值和股票面值。

若在前述二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则在调整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

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调整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

（2）修正程序

公司向下修正转股价格时，公司须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

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修正幅度、股权登记日及暂停转股期间。从股权登记日后的第一个

交易日（即转股价格修正日），开始恢复转股申请并执行修正后的转股价格。

若转股价格修正日为转股申请日或之后，转换股份登记日之前，该类转股申请应按修

正后的转股价格执行。

五、其他

投资者如需了解“曙光转债”的详细发行条款，请查阅公司于2018年8月2日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上披露的《曙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

书》全文。

联系部门：公司证券法务部

联系电话：010-56308016

联系传真：010-56308555

联系邮箱：investor@sugon.com。

特此公告。

曙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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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A

股类别股东

大会和

H

股类别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会议无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会议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9年1月29日14：00

2、网络投票时间：2019年1月28日-1月29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1月29日上午9：30-11：30，下

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1月28日15：00至2019年1月29日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召开地点：长沙市银盆南路361号公司二楼多功能会议厅

4、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方式相结合

5、召集人：董事会

6、主持人：董事长詹纯新先生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香港联合交

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现场出席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情况

会议名称

现场出席会议的

股东（代理人）

人数

代表公司股份

（股）

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

参加网络投

票的股东人

数

代表公司股份

（股）

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

2019年度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

14 2,111,051,203 27.035171 14 22,616,693 0.289641

A股类别股东大会 12 1,862,788,271 29.013904 14 22,616,693 0.352267

H股类别股东大会 2 299,919,912 21.604839 - - -

2、出席会议的A股股东和H股股东的情况

会议名称

参加会议的A股

股东（代理人）

人数

代表公司股份

（股）

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

参加会议的

H股股东

（代理人）

人数

代表公司股份

（股）

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

2019年度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

26 1,885,404,964 24.145433 2 248,262,932 3.179378

A股类别股东大会 26 1,885,404,964 29.366171 - - -

H股类别股东大会 - - - 2 299,919,912 21.604839

3、公司董事、监事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见证律师、香港中央证券登记有限公司代表

列席了会议。

二、会议提案情况

（一）公司2019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提案名称

普通决议案：

1、《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累积投票）

1.1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1.1选举詹纯新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1.2选举贺柳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1.3选举赵令欢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2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1.2.1选举黎建强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2.2选举赵嵩正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2.3选举杨昌伯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2.4选举刘桂良女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累积投票）

2.1选举王明华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

2.2选举何建明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

特别决议案：

3、《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二）公司2019年度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提案名称

特别决议案：

1、《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三）公司2019年度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提案名称

特别决议案：

1、《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四）本次会议的全部提案的表决均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上述提案的相关内容已于2018年12月11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巨潮资讯网披露，内容详见《第五届董事会2018年度第九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第五届监事会

2018年度第五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公司章程修正案》等公告。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2019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表决情况

（1）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得票数

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比例

中小股东投票数

占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比例

是否当选

1.1(1)

A 1,885,360,735 99.997654% 58,847,273 99.924897%

H 208,184,079 83.856288% - -

A+H 2,093,544,814 98.119525% - - 是

1.1(2)

A 1,885,972,634 100.030109% 59,459,172 100.963925%

H 244,456,672 98.466843% - -

A+H 2,130,429,306 99.848215% - - 是

1.1(3)

A 1,881,199,119 99.776926% 54,685,657 92.858316%

H 141,221,122 56.883692% - -

A+H 2,022,420,241 94.786084% - - 是

1.2(1)

A 1,884,857,816 99.970980% 58,344,354 99.070922%

H 244,468,672 98.471677% - -

A+H 2,129,326,488 99.796528% - - 是

1.2(2)

A 1,884,854,216 99.970789% 58,340,754 99.064809%

H 237,951,661 95.846633% - -

A+H 2,122,805,877 99.490923% - - 是

1.2(3)

A 1,884,879,216 99.972115% 58,365,754 99.107260%

H 244,468,672 98.471677% - -

A+H 2,129,347,888 99.797531% - - 是

1.2(4)

A 1,885,022,416 99.979710% 58,508,954 99.350419%

H 244,468,672 98.471677% - -

A+H 2,129,491,088 99.804243% - - 是

2(1)

A 1,884,976,616 99.977281% 58,463,154 99.272649%

H 236,232,711 95.154242% - -

A+H 2,121,209,327 99.416096% - - 是

2(2)

A 1,884,918,016 99.974173% 58,404,554 99.173144%

H 244,468,672 98.471677% - -

A+H 2,129,386,688 99.799350% - - 是

（2）非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决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出席并投票

股份投票数量 百分率

股份投票数

量

百分率

股份投票数

量

百分率 股份数量

3

A

1,884,626,

544

99.958713% 560,320

0.029719

%

218,100

0.011568

%

1,885,404,964

H 242,468,672 97.666079% 5,794,260

2.333921

%

-

0.000000

%

248,262,932

A+

H

2,127,095,

216

99.691954% 6,354,580

0.297824

%

218,100

0.010222

%

2,133,667,896

其中，A股持股5%以下股东表决情况

决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出席并投票

股份投票数量 百分率

股份投票数

量

百分率

股份投票数

量

百分率 股份数量

3 A 58,113,082 98.678213% 560,320

0.951445

%

218,100

0.370342

%

58,891,502

（二）2019年度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表决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表决情况

决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出席并投票

股份投票数量 百分率

股份投票数

量

百分率

股份投票数

量

百分率 股份数量

1 A 1,884,626,544 99.958713 560,320 0.029719 218,100 0.011568 1,885,404,964

2、其中，持股5%以下股东表决情况

决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出席并投票

股份投票数量 百分率

股份投票数

量

百分率

股份投票数

量

百分率 股份数量

1 A 58,113,082 98.678213 560,320 0.951445 218,100 0.370342 58,891,502

（三）2019年度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表决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表决情况

决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出席并投票

股份投票数量 百分率

股份投票数

量

百分率

股份投票数

量

百分率 股份数量

1 H 294,125,652 98.068064 5,794,260 1.931936 0 0 299,919,912

（四）表决结果

1、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詹纯新先生、贺柳先生、赵令欢先生为公

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选举黎建强先生、赵嵩正先生、杨昌伯先生、刘桂良女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自2019�年1月29日起生效，至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王明华先生、何建明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

事会非职工监事，自2019�年1月29日起生效，至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2、非累积投票议案表决结果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为2019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特别决议案，已获得出席2019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关于修改 〈公司章程〉 的议案》为

2019年度第一次A股股类别股东大会和H股类别股东大会的特别决议案，已分别获得出席2019年度第一

次A股股类别股东大会和H股类别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3、香港中央证券登记有限公司代表、股东代表担任本次股东大会的监票人。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上海市方达（北京）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丁继栋律师、罗寒律师

3、结论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以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关于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A股类别股东大会和H股类别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书》与本公告同日于巨潮资讯网披露。

五、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的《2019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A股类别

股东大会和H股类别股东大会决议》；

2、《关于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A股类别股东大会和H股类别股东

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九年一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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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会议” ）

通知已于2019年1月23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

2、 本次会议于2019年1月29日16:00在长沙市银盆南路361号中联科技园第十一号会议室以现场会

议的方式召开。

3、本次会议由董事长兼CEO詹纯新先生主持。 公司董事詹纯新先生、贺柳先生、赵令欢先生、黎建强

先生、赵嵩正先生、杨昌伯先生、刘桂良女士以现场会议方式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监事王明华先生、何建

明先生、职工监事刘小平先生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5、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关于选举产生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经董事会提名并表决，选举詹纯新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

起至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审议结果：表决票7票，赞成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二）《关于确定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1、审计委员会：主任刘桂良女士，成员贺柳先生、赵嵩正先生

审议结果：表决票7票，赞成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2、提名委员会：主任赵嵩正先生，成员詹纯新先生、黎建强先生

审议结果：表决票7票，赞成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3、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任黎建强先生，成员贺柳先生、杨昌伯先生

审议结果：表决票7票，赞成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4、战略与投资决策委员会：主任詹纯新先生，成员赵令欢先生、杨昌伯先生

审议结果：表决票7票，赞成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三）《关于聘任公司首席执行官、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有关规定、公司实际需要及董事长的提名：

1、聘任詹纯新先生为公司首席执行官

审议结果：表决票7票，赞成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2、指定助理总裁杨笃志先生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直至公司正式聘任董事会秘书

审议结果：表决票7票，赞成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3、聘任郭慆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审议结果：表决票7票，赞成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詹纯新先生、郭慆先生任期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詹纯新先生、杨笃志先生及郭慆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四）《关于聘任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有关规定、公司实际需要及公司首席执行官的提名：

1、聘任熊焰明先生为公司副总裁

审议结果：表决票7票，赞成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2、聘任孙昌军先生为公司副总裁

审议结果：表决票7票，赞成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3、聘任郭学红先生为公司副总裁

审议结果：表决票7票，赞成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4、聘任付玲女士为公司副总裁

审议结果：表决票7票，赞成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5、聘任杜毅刚女士为公司副总裁

审议结果：表决票7票，赞成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6、聘任黄建兵先生为公司助理总裁

审议结果：表决票7票，赞成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7、聘任秦修宏先生为公司助理总裁

审议结果：表决票7票，赞成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8、聘任王永祥先生为公司助理总裁

审议结果：表决票7票，赞成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9、聘任罗凯先生为公司助理总裁

审议结果：表决票7票，赞成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10、聘任田兵先生为公司助理总裁

审议结果：表决票7票，赞成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11、聘任唐少芳先生为公司助理总裁

审议结果：表决票7票，赞成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12、聘任申柯先生为公司投资总监

审议结果：表决票7票，赞成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13、聘任杨笃志先生为公司助理总裁

审议结果：表决票7票，赞成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公司独立董事就此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熊焰明先生、孙昌军先生、郭学红先生、付玲女士、杜毅刚女士、黄建兵先生、秦修宏、王永祥先生、罗

凯先生、田兵先生、唐少芳先生、申柯先生、杨笃志先生任期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六届董

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简历详见附件）

（五）《关于审议〈公司董事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通过了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提交的《公司董事薪酬管理制度》，此议案需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后方可实施。

审议结果：表决票7票，赞成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六）《关于审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通过了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提交的《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并确认了《中联

重科高级管理人员年度薪酬表（2019）》。

审议结果：表决票7票，赞成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七）《关于调整公司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随着公司工程机械和农业机械两大主业持续稳定发展，以及制造业与互联网、产业与金融等“两个

融合” 的不断深入，独立董事所承担的工作量及责任也逐渐加重。 为体现责、权、利对等的原则，同时参

考同行业公司的独立董事津贴水平，公司拟调整独立董事津贴，由原来的每年人民币12万元（含税）调整

为每年人民币15万元（含税），津贴调整起始日为2019年2月1日。

此议案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公司独立董事就此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审议结果：表决票7票，赞成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三、其他说明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胡新保先生在公司新一届董事会产生后，不再担任公司董事职务，也不在

公司担任其他职务。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胡新保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公司及董事会对胡新保先生任职期

间勤勉尽责及为公司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2、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聘任的高级管理人员副总裁殷正富先生、苏用专先生、方明华先生、王金富先

生、黄群女士、李江涛先生、刘洁女士持股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殷正富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票187.2329万股、股票期权117.9479万份，苏用专先

生直接持有公司股票321.9950万股、股票期权263.5775万份（其中158.1465万股限制性股票、股票期权

158.1465万份将回购、注销），方明华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票199.5483万股、股票期权149.2402万份，王金

富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票227.4710万股、股票期权227.4710万份，黄群女士直接持有公司股票280.6229

万股、股票期权238.3029万份，李江涛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票224.4217万股、股票期权167.2935万份，刘

洁女士直接持有公司股票231.0816万股、股票期权231.0816万份。

上述所持公司股份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进行管理， 公司亦将在申报离任后2个交易日内到结算

公司办理相关股份锁定事宜。公司及董事会对上述高级管理人员任职期间勤勉尽责及为公司做出的贡献

表示衷心感谢！

四、备查文件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九年一月三十日

附件：简历

詹纯新先生：男，1955年生，詹纯新先生现任本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詹先生自1999年本公司成

立以来一直出任本公司董事，自2001年开始出任董事长，目前兼任本公司首席执行官。 詹纯新先生还同

时兼任中联重科集团财务公司、湖南至诚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等本公司多家子公司董事长，出任中联

重科（香港）控股有限公司、中联重科国际贸易（香港）有限公司、中联重科租赁（香港）有限公司等本公

司多家子公司董事。 詹纯新先生于1994年1月成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于1995年获建设部

认可为高级工程师，自1997年9月起获建设部认可为管理及工程研究员。 詹纯新先生曾于长沙建设机械

研究院（“建机院” ）担任多个高级职位，包括于1992年2月至1996年7月任建机院副院长，于1996年7月

至2008年12月任建机院院长。 詹纯新先生亦兼任多项公职，于2002年当选中国共产党十六大代表，2003

年当选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2007年当选中国共产党十七大代表，2011年当选湖南省第十次党

代会代表、 湖南省第十届省委委员，2013年当选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2017年当选中国共产

党十九大代表，2018年当选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 目前，詹纯新先生亦出任中国企业家协会、中国企业

联合会以及中国上市公司协会副会长。 詹纯新先生曾获得多项称号及奖项，包括于2010年5月获得袁宝

华企业管理金奖（中国企业管理最高奖项），于2011年1月获得意大利2010年莱昂纳多国际奖，于2011年

12月当选CCTV2011年中国经济年度人物，2013年1月，获得中国杰出质量人奖。詹纯新先生于1978年毕

业于西北工业大学，于2000年获西北工业大学航空工程硕士学位，并于2005年12月获西北工业大学系统

工程博士学位。

截止本次董事会召开之日，詹纯新先生持有公司A股8,040,556股、股票期权2,888,520份；与公司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

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

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

三次以上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券会立案调查；不属

于“失信被执行人” 。

熊焰明先生：男，1964年出生，现任本公司副总裁兼中联重机股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CEO。 熊先生

于1999年12月成为建设部认可的建筑机械专业高级工程师， 并于2004年12月获中国机械工业企业管理

协会授予机械工业企业高级职业经理人资格证书。 熊先生曾于1985年至1998年先后担任建机院助理工

程师、工程师等。 熊先生于1999年8月至2001年3月任本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监事，于2001年4月至2002年7

月任本公司副总经理，于2002年8月至2006年7月任本公司常务副总裁，并于2004年9月至2006年7月任

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于2006年8月至今任本公司副总裁，并于2006年8月至2014年6月兼任本公司

工程起重机分公司总经理。 熊先生曾获得多个奖项，包括于1999年荣获湖南省技术创新先进个人称号，

于1999年获长沙市科技进步奖二等奖，于2007年获评为长沙市学术及技术带头人后备人才，于2009年获

湖南省质量管理小组活动卓越领导者奖， 并于2013年获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代理商工作委员会颁发

的“DCCCM十周年，助推代理制进步” 功勋人物奖。 熊先生于1985年获中国武汉市武汉水运工程学院

（现称武汉理工大学）港口机械设计及制造学学士学位，并于2007年6月获中国北京市北京大学北大国

际(BiMBA)项目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截止本次董事会召开之日，熊先生持有公司A股3,103,963股、股票期权2,599,668份；与公司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

《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

以上通报批评； 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券会立案调查； 不属于

“失信被执行人” 。

孙昌军先生：男，1962年出生，现任本公司副总裁。 孙先生于2005年9月成为湖南省职称改革工作领

导小组认可的教授。 孙昌军先生曾于1985年11月至1990年7月先后担任湖南省人民警察学校（现称湖南

警察学院）团委副书记、业务教研室副主任、干训部副部长，1990年7月至1995年7月担任湖南省人大常委

会法工委办公室干部，于1998年7月至2000年5月任湖南财经学院刑法教研室主任，于2000年6月至2001

年9月任湖南大学产业经济办公室副主任， 于2001年10月至2004年12月任湖南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于

2005年1月至2006年7月任建机院总法律顾问，于2006年7月至2015年6月任本公司副总裁以及于2015年

7月至2018年1月任本公司首席法务官。 孙先生兼任多项其它职位，包括现任湖南省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

会长，湖南省风险管理研究会会长，湖南省立法研究会副会长，湖南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研究会副会长，

湖南省省情研究会副会长，湖南省人民检察院专家咨询委员，中国证券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及长沙市工

商联副会长等职务。 孙先生曾获多项称号及奖项，包括于2001年10月获中央组织部调研成果一等奖，于

2001年10月获湖南省“五个一” 工程奖，于2002年6月获湖南省社会科学成果一等奖，于2004年获湖南

省哲学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于2008年获省属监管企业优秀法律顾问称号， 2009年获得湖南省

企业管理现代化创新成果一等奖，2011年12月获得2011中国律政年度精英公司律师称号。孙先生于1983

年毕业于中国重庆市西南政法学院（现称西南政法大学）法律系，获法律学士学位，并于1998年毕业于中

国武汉市武汉大学法学院（全日制），获法学博士学位。

截止本次董事会召开之日，孙昌军先生持有公司A股2,776,040股、股票期权2,021,964份；与公司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

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

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

三次以上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券会立案调查；不属

于“失信被执行人” 。

郭学红先生： 男，1962年出生， 现任本公司副总裁兼任营销总公司总经理。 郭先生于1992年6月至

1995年2月任湖南浦沅工程机械厂工艺处结构工艺科科长，于1995年2月至1996年1月任湖南浦沅工程机

械厂工艺处副处长， 于1996年1月至2000年7月任浦沅集团工艺研究所所长、 浦沅集团起重机公司副经

理，于2000年8月至2002年1月任浦沅股份公司常务副总经理，于2002年1月至2004年8月任浦沅集团总

经理助理、副总经理，并于2004年9月至2006年2月任本公司浦沅分公司总经理，于2006年2月起至今任

本公司副总裁，于2009年1月至2011年12月任本公司土方机械分公司总经理。 郭先生于1985年获中国长

沙市湖南广播电视大学机械制造工艺及设备专业文凭，并于2004年3月完成中国长沙市湖南大学机械工

程及管理科学与工程的研究生课程，于2007年6月获中国武汉市武汉大学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学

位。

截止本次董事会召开之日，郭学红先生持有公司A股2,940,147股、股票期权2,202,497份；与公司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

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

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

三次以上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券会立案调查；不属

于“失信被执行人” 。

付玲女士：女，1967年出生，工学博士，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现任本公司副总裁。 付女士同时兼任本

公司总工程师、中央研究院院长及土方机械公司总经理。付女士曾获中国机械工业科学技术奖一等奖，湖

南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等，曾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三八红旗手” 称号，2012年当选中国共产

党十八大代表。 付玲女士1988年毕业于中国沈阳市沈阳建筑工程学院（现沈阳建筑大学）并获建筑与起

重运输机械专业学士学位，于1998年毕业于中国长春市吉林工业大学（现吉林大学）并获机械设计及理

论专业博士学位，并于2002年于中国北京市中国农业大学农业工程学院完成博士后研究工作。

截止本次董事会召开之日，付玲女士持有公司A股2,180,284股、股票期权2,130,284份；与公司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

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

次以上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券会立案调查；不属于

“失信被执行人” 。

杜毅刚女士：女，1975年出生，高级会计师，现任本公司副总裁。 杜女士曾获评2014年度长沙高新区

优秀企业家、湖南省首届会计领军人才。曾任株洲南方摩托股份有限公司会计科长、湖南国讯银河软件园

有限公司财务经理，中联重科工程起重机公司财务经理、中联重科混凝土机械公司财务经理、中联重科财

务管理部副部长、中联重科会计核算部部长、中联重科混凝土机械公司副总经理。杜毅刚女士毕业于湘潭

大学国际会计专业并获学士学位，于2011年9月完成湖南大学商学院MBA硕士专业课程。

截止本次董事会召开之日，杜毅刚女士持有本公司A股2,310,816股、股票期权2,310,816份；与公

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

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

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 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券会立案调查；不

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黄建兵先生：男，1971年出生，现任本公司助理总裁。 黄先生自2018年加入本公司，曾历任广西柳工

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装载机研究所所长、事业部总经理、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战略与投资总监、总裁助理、副

总裁，广西柳工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兼柳州欧维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黄先生1994年毕业于重庆

建筑大学起重运输与工程机械专业并获工学学士，2004年获吉林大学车辆工程工学硕士学位。

截止本次董事会召开之日，黄建兵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与持有公

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

情形；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

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

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券会立案调查；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秦修宏先生：男，1974年出生，现任助理总裁。 秦先生自2018年加入本公司，曾历任宁波杉杉股份有

限公司太原分公司财务部长、湖南杉杉新材料有限公司财务部长、内控部长，徐州徐工挖掘机械有限公司

财务总监。 秦先生亦于2012年获得高级会计师职称，2014年获聘中国矿业大学管理学院兼职硕士研究生

导师，2015年获得“2015中国国际财务卓越人才”荣誉称号。 秦先生2010年毕业于合肥工业大学工商管

理专业（财务与金融方向）并获研究生学历和工商管理硕士学位，目前在中国矿业大学财务系统工程专

业博士在读。

截止本次董事会召开之日，秦修宏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与持

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

定的情形；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

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

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券会立案调查；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王永祥先生：男，1977年出生，现任本公司助理总裁。 王先生自2000年加入中联重科，历任混凝土事

业部营销公司总经理、混凝土事业部总经理助理、中联重科营运管理部部长；王先生亦于2015年被评为长

沙高新技术开发区优秀企业家。 王先生1997年毕业于西安工业学院机械制造专业。

截止本次董事会召开之日，王永祥先生持有本公司A股840,000股、股票期权1,400,000份；与公司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

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

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

三次以上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券会立案调查；不属

于“失信被执行人” 。

罗凯先生： 男，1970年出生， 现任本公司助理总裁兼任本公司工程起重机分公司总经理。 罗先生自

2003年加入中联重科， 历任工程起重机分公司工艺研究所所长、 工程起重机分公司产品研究所一所所

长、工程起重机分公司技术部副部长、工程起重机分公司履带吊事业部经理、工程起重机分公司副总经

理、工程起重机分公司总经理。 罗先生亦于2017年获得机械设计副高级工程师职称。 罗先生1995年毕业

于太原重型机械学院起重运输与工程机械专业并获学士学位。

截止本次董事会召开之日，罗凯先生持有公司A股890,000股、股票期权1,400,000份；与公司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

《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

以上通报批评； 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券会立案调查； 不属于

“失信被执行人” 。

田兵先生：男，1974年出生，现任本公司助理总裁兼泵送事业部总经理。 田先生同时兼任本公司宁乡

混凝土机械分公司负责人、湖南中联重科混凝土机械站类设备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田先生曾于2003年10

月至2010年1月任本公司工程起重机分公司法务室主任、资产保全部部长、汽车吊事业部副经理兼物资

采购部部长，于2010年2月至2015年6月任本公司行政管理部副部长、按揭业务管理部副部长、行政管理

部部长， 于2015年7月至2018年12月任本公司混凝土机械分公司副总经理、 常务副总经理、 总经理，于

2017年3月至2018年8月兼任本公司中旺分公司总经理。 田先生于2000年10月获得讲师职称，于2017年

获“长沙市高新区优秀企业家”称号。 田先生于1995年12月获得湖南师范大学文学学士学位，于1999年6

月获得湘潭大学法学学士学位，于2007年6月获得湖南大学管理学学士学位，于2013年6月获得湖南大学

经济学学士学位。

截止本次董事会召开之日，田兵先生持有本公司A股1,400,000股、股票期权1,400,000份；与公司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

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

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

三次以上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券会立案调查；不属

于“失信被执行人” 。

唐少芳先生：男，1974年出生，现任本公司助理总裁兼本公司建筑起重机分公司总经理。 唐先生曾任

本公司建筑起重机分公司企划部经理、总经理助理、常务副总经理。唐先生于2013年获得“长沙高新区优

秀企业家”称号。 唐先生于1996年毕业南华大学机械制造专业，并于2009年获中南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

位。

截止本次董事会召开之日，唐少芳先生持有本公司A股1,000,000股、股票期权1,000,000份；与公

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

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

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 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券会立案调查；不

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申柯先生：男，1971年出生，现任本公司投资总监。申先生于2003年7月至2008年8月任本公司投资发

展部副经理及部长，于2008年9月至2010年7月任本公司投融资管理部副部长，于2010年7月至2011年2

月任本公司总裁助理（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并于2011年2月至2019年1月任本公司董事会秘书。 申先

生现兼任盈峰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及湖南泰嘉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申先生于

1993年7月毕业于沈阳工业大学并获工业管理学士学位，及于1998年12月在中南工业大学（现称中南大

学）获管理科学与工程硕士学位。

截止本次董事会召开之日，申柯先生持有公司A股4,349,203股、股票期权2,238,603份；与公司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

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

次以上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券会立案调查；不属于

“失信被执行人” 。

杨笃志先生：男，1989年出生，现任本公司助理总裁。杨先生曾于2013年9月至2017年4月任全国中小

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挂牌部经理， 于2017年4月至2018年5月任中联重科资本有限责任公司

高级投资经理，于2018年6月至今任北京君来资本管理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杨先生于2011年6月毕业于

中国北京工商大学并获企业管理学士学位， 于2014年6月在中国北京工商大学获企业管理硕士学位，于

2017年9月至今在中国人民大学攻读公共管理硕士学位。

截止本次董事会召开之日，杨笃志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与持

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

定的情形；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

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

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券会立案调查；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郭慆先生：男，1973年生，研究生学历，会计师，现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郭慆先生2000年1月至今在

公司从事信息披露及证券事务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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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会议” ）通知已于2019年1月

23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向全体监事发出。

2、 本次会议于2019年1月29日17:00在长沙市银盆南路361号中联科技园第九号会议室以现场会议

的方式召开。

3、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王明华先生主持，公司监事何建明先生、职工监事刘小平先生均以现场会

议方式出席本次会议。

4、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议案一：《关于选举产生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经监事会提名并表决，选举王明华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主席，任期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

至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王明华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审议结果：表决票3票，赞成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议案二：《关于审议〈公司监事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表决票3票，赞成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此议案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三、其他说明

1、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傅筝女士在公司新一届监事会产生后，不再担任公司监事职务，也不在公

司担任其他职务。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傅筝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公司及监事会对傅筝女士任职期间勤勉

尽责及为公司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2、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刘权先生、职工监事刘驰先生持股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刘权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票106.8052万股，刘驰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票37.9211

万股。

刘权先生、刘驰先生所持公司股份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进行管理，公司亦将在申报离任后2个交

易日内到结算公司办理相关股份锁定事宜。 公司及监事会对刘权先生、刘驰先生任职期间勤勉尽责及为

公司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四、备查文件

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监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一九年一月三十日

附件：王明华先生简历

王明华先生，男，1964年3月生，中共党员，大学学历，高级会计师。自2006年8月至今担任湖南兴湘投

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总会计师，兼任湖南省高级会计师评审委员会委员、湖南省财

政企业专项资金项目评审专家、湖南省第二届不良资产核销专家审核委员会委员等职务。 曾自1993年5

月至2002年1月担任国家有色金属工业局湖南有色地质勘查局财务处副处长、处长（其间：1999年11月

至2001年12月兼任湖南鑫湘矿业集团总会计师，2001年1月至2002年12月兼任中南市政工程建设集团

总会计师）。 2002年1月至2006年8月担任湖南省国有企业监事会三办事处主任，派驻华菱集团、湘钢集

团、涟钢集团、衡阳钢管集团、海利集团、株洲化工集团、湘投控股集团专职监事；自2004年4月至2006年8

月，担任湖南省国资委机关党委第一届委员会委员。

截止本公告日，王明华先生没有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与持有公司百分

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

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

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

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券会立案调查；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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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职工监事换届选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任期届满，为了顺利完成监事会的换届选

举，公司于2019年1月29日以民主形式选举刘小平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职工监事，与公司2019年度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 2�名非职工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 任期自审议通过之日起

至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刘小平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特此公告。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九年一月三十日

附件：第六届监事会职工监事简历

刘小平先生，男，1963年出生，工程师，现任中联重科工程机械馆馆长。 刘小平先生自1995年加入中

联重科至今，历任广东办事处主任、中联重科四维公司总经理、工程开发部经理、中联重科中宸公司总经

理、品牌管理中心主任、市场部副部长、董事长助理兼品牌宣传部部长、重机事业部总经理助理。刘小平先

生亦于2012年5月被工信部聘为首批工业企业品牌培育专家。 刘小平先生1984年毕业于湖南大学机械制

造专业，于2006年8月完成清华大学创新管理（MIA）总裁班专业课程、于2012年3月完成上海交通大学

高级工商管理总裁班专业课程。

截止本次董事会召开之日，刘小平先生持有公司A股489,800股；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

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

条规定的情形；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

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未因涉嫌

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券会立案调查；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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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指定

高级管理人员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9年1月29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聘任公司首席执行官、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公司董事会指定助理总裁杨笃志

先生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期限最长不超过三个月。 公司独立董事亦就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详见公

司于2019年1月30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2019-005)）。

杨笃志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特此公告。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九年一月三十日

附件：杨笃志先生简历

杨笃志先生：男，1989年出生，现任本公司助理总裁。杨先生曾于2013年9月至2017年4月任全国中小

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挂牌部经理， 于2017年4月至2018年5月任中联重科资本有限责任公司

高级投资经理，于2018年6月至今任北京君来资本管理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杨先生于2011年6月毕业于

中国北京工商大学并获企业管理学士学位， 于2014年6月在中国北京工商大学获企业管理硕士学位，于

2017年9月至今在中国人民大学攻读公共管理硕士学位。

截止本次董事会召开之日，杨笃志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与持

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

定的情形；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

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

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券会立案调查；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